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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 3884號公告(修訂於 2017年 6月 18日生效)、 

2020年第 2107號公告(修訂於 2020年 1月 29日生效) 

 

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113章) 

 

收費表修訂 

 

 

公眾收費–符合資格人士 

 

1.1 住院病人收費–公眾病房  

 

(a) 是項費用包括病人所需的臨床、生化及病理學檢驗(包括診症、診斷影像及其他

檢驗)、疫苗注射及一般護理費用，以及醫院和診所按規定份量發給的藥物。 

 

(b) 住院病人，包括使用日間程序病房的病人，須根據下列每日或不足一日的收費率

繳交住院費用： 

 元 

(i) 急症病床 120 

(ii) 療養∕復康、護養及精神科病床 100 

 

(c) 入住急症病床的病人，首天須繳付入院費 75 元。如病人是由急症室轉介入院，

則可豁免入院費。  

 

(d) 凡未滿十二歲的兒童須按入住病床類別繳付一半住院費。其他費用則與成人相同。   

 

(e) 未能與其母親同時出院的嬰兒，須按其入住病床類別繳付一半住院費用。其他費

用則與成人相同。   

 

(f) 陪伴病人並佔用床位的人士，每日費用如下： 

 元 

(i) 急症病床 120 

(ii) 療養∕復康、護養及精神科病床 100 

 

(g) 於舂磡角慈氏護養院或沙田慈氏護養院使用護養病床的病人，每月住院費用為

2,370元。  

 

(h) 入住醫院公眾病房而獲供應西餐或特別中餐的病人，除上述指定的每日住院費用

外，另須繳交下列費用： 

  元 

特別中餐 100 

西餐 200 

 

1.2 住院病人收費–特別病房  

 

(a) 入住下列兩間醫院特別病房的病人，須根據下列每日或不足一日的收費率繳交住

院費用：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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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3,040 

(ii) 律敦治醫院 2,100 

 

(b) 是項費用包括病人所需的臨床、生化及病理學檢驗(包括診症、診斷影像及其他

檢驗)、疫苗注射及一般護理費用，以及醫院和診所按規定份量發給的藥物。 

 

(c) 凡未滿十二歲的兒童入住特別病房，須繳付一半住院費用。其他費用則與成人相

同。 

 

(d) 未能與其母親同時出院的嬰兒，須繳付一半住院費用。其他費用則與成人相同。 

 

(e) 陪伴病人並佔用床位的人士，每日費用為 120元。 

 

(f) 入住醫院特別病房而獲供應西餐或特別中餐的病人，除上述指定的每日住院費用

外，另須繳交下列費用： 

  元 

特別中餐 100 

西餐 200  

 

1.3 門診病人收費 

 

(A) 診治費用包括處方藥物(在專科診所求診的處方藥物除外)、病理學檢驗、放射學

檢驗及其他檢驗。每次的費用如下： 

 元 

(a) 急症室 180 

(b) 普通科診所 50 

(c) 專科診所(包括專職醫療診所)  

- 首次求診 135 

- 其後每次求診 80 

(d) 到診所或醫院接受注射或敷藥 19 

(e) 到醫院接受產前或產後護理及到胸肺科診所求診 免費 

 

(B) 到專科診所求診，處方藥物每種收費 15元。 

 

(C) 符合資格人士在東華東院、東華醫院或廣華醫院普通科或專科診所(不包括專職

醫療診所)求診，接受物理治療、職業治療、注射或敷藥，除專科診所的處方藥

物外，其服務毋須繳付任何費用。專科診所的處方藥物每種收費 15元。 

 

1.4 日間醫院／日間程序收費 

 

(A) 到日間醫院求診，每次的費用如下： 

 元 

(a) 精神科日間醫院 60 

(b) 老人科日間醫院 60 

(c) 復康日間醫院 55 

 

病人如獲供應膳食，除上述指定的每次求診費用外，另須繳交下列費用：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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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中餐 80 

西餐 160 

 

中餐不另收費 

 

(B) 腫瘤科診所或腎科中心∕診所日間程序及治理，每次收費為 96元。 

 

(C) 除(B)項外，到日間醫療設施接受日間程序及治理，每次按第 1.1(b)(i), 1.1(c)及

1.1(d)條所列入住急症病床的費用收費。 

 

1.5 社區服務收費 

 

社區服務費用如下： 

  元 

(a) 社康護理服務(每次) 80  

(b) 社區專職醫療服務(每次治療) 80 

 

精神科社康護理服務不另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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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 44號特別公告 

 

1.6 牙科診療收費 

 

醫院或診療所只提供牙科服務予需要緊急牙科治療或牙科診療為其治療的必要部分的

病人。病人除繳付住院及／或診症費用外，並須繳付鑲牙及補缺器費用，該款額將由

醫院／診療所牙科醫生決定。 

 

 

 

 

 

 

 

 

 

 

 

 

 

 

 

 

 

 

 

 

 

 

 

 

 

 

 

 

 

 

 

 

 

 

 

 

 


